
【CPTPP協定完整資訊，請參照CPTPP官方公告之內容】
【本簡報係本單位初步研究，倘有疏漏之處，歡迎各界不吝指正】





第A節

 第9.1條定義

 第9.2條適用範圍

 第9.3條與其他章關係

 第9.4條國民待遇

 第9.5條最惠國待遇

 第9.6條最低標準待遇

 第9.7條武裝衝突或內亂之待遇

 第9.8條徵收與賠償

 第9.9條外匯移轉

 第9.10條實績要求

 第9.11條高階管理人員及董事會

 第9.12條不符合措施

 第9.13條代位求償

 第9.14條特殊形式要件及資訊要求

 第9.15條利益之拒絕

 第9.16條投資與環境、健康及其他法規目標

 第9.17條企業社會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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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B節：投資人與地主國之爭端解決

 第9.18條諮商及協商

 第9.19條提付仲裁

 第9.20條各締約方對仲裁之同意

 第9.21條各締約方同意之條件及限制

 第9.22條仲裁人之選任

 第9.23條仲裁之進行

 第9.24條仲裁程序之透明化

 第9.25條準據法

 第9.26條附件之解釋

 第9.27條專家報告

 第9.28條合併審查

 第9.29條仲裁判斷

 第9.30條文件送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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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附件9-A習慣國際法
 附件9-B徵收
 附件9-C有關土地之徵收
 附件9-D對於第B節(投資人與地主國之爭端解決)締約方之文件送達
 附件9-E移轉
 附件9-F DL 600
 附件9-G公債
 附件9-H(有關投資准駁之決定不適用投資人對地主國或會員間爭端解決機制)
 附件9-I不符合措施之禁反轉機制
 附件9-J提付仲裁
 附件9-K生效後三年內所提交之特定請求
 附件9-L投資協議
 (除A、B、G為一般性補充規定外，其餘附件為各會員記載之保留事項) 4



二、和CPTPP其他章節的關係

WTO服務貿易的模式一、二及四規範於跨境服務章，
模式三則規範於投資章，金融服務另有專章規範，商
務人士短期進入章則是於前述章節開放範圍內新增限
制，並未進一步開放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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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義(1/2)

何謂投資？
以資產為核心

採取例示的規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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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定義(2/2)

何謂投資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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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適用範圍

受本章規範的主體？
包含中央、地方政府、國營企業、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人

何時的投資可以受到保障？

本協定對各該締約方生效時，另一締約方投資人在其境內已存在之投

資，或其後建立、取得或擴大之投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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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義務(1/4)

市場開放
國民待遇

最惠國待遇

實績要求

高階管理人員及董事會

市場開放義務可填列不符合措施予以保留

如有違反義務，他方可訴諸爭端解決

對於投資「設立前」的措施亦有國民待遇的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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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義務(2/4)

實績要求
原則上不得對另一締約國或非締約國投資人在其境內的投資活動，以
出口比例、自製率、購買、採購、銷售、外匯流入金額、移轉技術或
製程或專屬知識、授權權利金比例或授權期間等附加要求，來作為締
約雙方投資人可於境內進行投資之前提要件

例外：TRIPS強制授權、政府採購、保護環境、人類、動植物生命或健
康等情形

高階管理人員及董事會
原則上不得限制高階管理人員之國籍

如未重大影響投資人控制其投資之能力，則「得」要求董事會多數成
員之國籍或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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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義務(3/4)

最低標準待遇
依照國際習慣法給予公平公正待遇(如正當程序原則)、充分保障與安全
(如警察保護)

地主國措施不符合投資人期待，或地主國停發補貼或補助，均不足以
構成違反最低標準待遇(首次明訂於貿易協定/投資協定之中)

武裝衝突或內亂之待遇
投資人及適用本章之投資在締約國遇有武裝衝突或內亂時，地主國應
給予非歧視待遇，且在特定條件下應適當補償、賠償。

外匯移轉：原則上應允許自由且無遲延轉入或轉出外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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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義務(4/4)

徵收
除符合條文所定情形外，締約方不得對投資進行直接或間接徵收

惟保護正當公共利益之管制措施(管制徵收)不構成間接徵收

間接徵收之例示包含保護公共衛生管制措施(首次明訂於貿易協定/投資
協定之中)，如藥品、醫療器材、疫苗、訂價、供給、補助等。

徵收應符合四項法定要件：1)基於公共目的2)非歧視3)符合正當程序4)
給予及時、充分且有效之賠償；須立即支付，以公平市價為計算基準，
且可完全兌現及自由移轉

強制授權不構成徵收

補貼或補助之停減原則上不構成徵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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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(1/3)

 諮商/協商先行：提付仲裁前應先循諮商或協商程序解決爭端，倘六個
月內未能解決紛爭，則當事人始得提付仲裁。

 個締約方對仲裁之事先同意
 限期提告：原告提付仲裁的權利，自知有損害時起三年又六個月間，
不行使而消滅

 避免不當挑選法院(forum shopping)：原則上一旦提起仲裁，即不得再訴
諸國內救濟程序或其他國際法庭

 建立快速審查機制：應於150日內裁決先決問題(如管轄權)，以免濫訴
 敗訴方負擔訴訟費用：仲裁庭得考量敗訴方之主張是否顯無理由，命
令敗訴方負擔勝訴方之訴訟費用(含律師費)，以免濫訴

 提升透明化：原則上應公開審判，並公開書狀、開庭紀錄、仲裁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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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(2/3)

提升公眾參與

賦予第三方參與程序的機會，但第三方應揭露其與當事人的關係、是

否受到資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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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(3/3)

 提高會員參與

非當事人一方之會員得就協定解釋提出意見

執委會亦得就特定情形提出解釋，並對仲裁庭具有拘束力

 提高當事人參與：仲裁判斷作成前，當事人(投資人或地主國)得就仲

裁判斷之初稿提出意見

 預留建立上訴機構之可能性：如未來其他協定有建立上訴機構的機制，

TPP會員國可予以考慮是否亦要適用該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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